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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5年 11月 11日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

 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(2004)号决议所设委员会

主席致意，并谨就委员会主席 2005 年 8 月 19 日照会，随函递交罗马尼亚政府根

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(2004)号决议第 4 段提出的补充报告(见附件)。 

 



  

S/AC.44/2004/(02)/21/Add.1 

2 

 
 

2
0
0
5
年

1
1
月

1
1
日
罗
马
尼
亚
常
驻
联
合
国
代
表
团
给
委
员
会
主
席
的
普
通
照
会
的
附
件
 

 
 

执
行

部
分

第
1
段

以
及

执
行

部
分

第
5
、

第
6
、

第
8
(
a
)
、

(
b
)
、

(
c
)
和

第
1
0
段

的
有

关
事

项
 

 
国
家
：
 

罗
马
尼
亚
 

 
报

告
日

期
：

2
0
0
5
年

1
0
月

2
7
日

 

贵
国
是
否

作
过
如
下
声
明
，
或
者
是
否
是
如
下
公
约
、

条
约

及
安

排
的

缔
约

国
或

成
员

国
？
 

是
如

果
“

是
”

,
 
请

标
明

有
关

信
息

（
即

签
署

、
加

入
、

批
准

、
生

效
等

）
 

备
注

(
有

关
信

息
在
报

告
英

文
本

中
的

页
码

或
相

关
官

方
网

站
)
 

1
 

关
于

不
拥

有
大

规
模

毁
灭

性
武

器
发
表
的
一
般
性
声
明
 

 
 

 

2
 

关
于

就
裁

军
和

不
扩

散
的

承
诺

发
表
的
一
般
性
声
明
 

 
 

 

3
 

关
于

不
向

非
国

家
行

为
者

提
供

大
规

模
毁

灭
性

武
器

及
有

关
材

料
的
一
般
性
声
明
 

X
不
向
非
国
家
行
为
者
提
供
任
何
形
式
的
支
助
 

报
告
第

4
页
 

4
 

《
生

物
武

器
公

约
》

 
X

1
9
7
9
年

7
月

2
5
日

批
准

 
报

告
第

1
1
页

 

5
 

《
化

学
武

器
公

约
》

 
X

1
9
9
5
年

2
月

1
5
日

批
准

 
报

告
第

1
1
页

 

6
 

《
不

扩
散

核
武

器
条

约
》

 
X

1
9
7
0
年

2
月

批
准

 
报

告
第

1
0
页

 

7
 

《
全

面
禁

止
核

试
验

条
约

》
 

X
1
9
9
9
年

1
0
月

批
准

 
报

告
第

1
0
页

 

8
 

《
核

材
料

实
物

保
护

公
约

》
 

X
第

7
8
/
1
9
9
3
号

法
批

准
 

报
告

第
1
9
页

 

9
 

《
海

牙
行

为
准

则
》

 
X

已
签
署
 

报
告
第

3
页
 

1
0
 

《
1
9
2
5
年

日
内

瓦
议

定
书

》
 

X
1
9
2
9
年

8
月

2
3
日

批
准

 
报

告
第

1
1
页

 

1
1
 

国
际

原
子

能
机

构
 

X
1
9
5
7
年

起
 

h
tt
p:
//
ww
w.
i
ae
a.
or
g/

A
bo
ut
/p
ol
ic
y
/m
em
be
r 

S
t
a
t
e
s
/
i
n
d
e
x
.
h
t
m
l
 

1
2
 

无
核

武
器

区
/
议

定
书

 
 

 
 

1
3
 

其
他

公
约

/
条

约
 

 
 

 

http://www.iaea.org/About/Policy/Member
http://www.iaea.org/About/Policy/Memb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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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4
 

其
他

安
排

 
X

1
.
 
瓦

森
纳

安
排

 

2
.
 
核

供
应

国
集

团
 

3
.
 
桑

戈
委

员
会

 

4
.
 
澳

大
利

亚
集

团
 

报
告
第

2
和
第

1
0
页
 

1
5
 

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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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
行

部
分

第
2
段

：
生

物
武

器
 

 
国
家
：
 

罗
马
尼
亚
 

 
报

告
日

期
：

2
0
0
5
年

1
0
月

2
7
日

 

国
家

法
律

框
架
 

执
行

：
民

事
/
刑

事
处

罚
及

其
他

处
罚
 

贵
国

是
否

有
禁

止
个

人
或

实
体

参
与

以
下

活
动

的
立

法
？

是
否

规
定

了
对

违
法

者
的

处
罚

？
 

是
如

果
“
是

”
，

请
指

明
国

家
执

行
法

律
的

源
文

件
 

是
 

如
果

“
是

”
,
请

指
明

源
文

件
 

备
注

 

1
 

制
造

/
生

产
 

X
关

于
预

防
和

打
击

恐
怖

主
义

的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，

第
四

章
 

X
 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，

第
四
章
 

2
00
4
年

1
1
月

2
5
日

第
5
35

号
法
 

2
 

获
取

 
X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，

第
四

章
 

X
 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，

第
四
章
 

第
4
7
2/
20
02

号
法

已
废

止
，
由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
取
代
 

3
 

拥
有

 
X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，

第
四

章
 

X
 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，

第
四
章
 

2
00
4
年

1
1
月

2
5
日

第
5
35

号
法
 

4
 

囤
积

/
储

存
 

 
 

 
 

 

5
 

研
制

 
X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，

第
四

章
 

X
 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，

第
四
章
 

2
00
4
年

1
1
月

2
5
日

第
5
35

号
法
 

6
 

运
输

 
X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，

第
四

章
 

X
 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，

第
四
章
 

2
00
4
年

1
1
月

2
5
日

第
5
35

号
法
 

7
 

转
让

 
X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，

第
四

章
 

X
 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，

第
四
章
 

2
00
4
年

1
1
月

2
5
日

第
5
35

号
法
 

8
 

使
用

 
X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，

第
四

章
 

X
 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，

第
四
章
 

2
00
4
年

1
1
月

2
5
日

第
5
35

号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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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9
 

作
为

共
犯

参
与

上
述

活
动

 
X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，

第
四

章
 

X
 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，

第
四
章
 

2
00
4
年

1
1
月

2
5
日

第
5
35

号
法
 

1
0
 

协
助

上
述

活
动

 
X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，

第
四

章
 

X
 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，

第
四
章
 

2
00
4
年

1
1
月

2
5
日

第
5
35

号
法
 

1
1
 

资
助

上
述

活
动

 
X

1
.
 
第

4
6
6
/
2
0
0
2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三
章

 

X
 

1
.
 
第

4
6
6
/
2
0
0
2
号

法
 

2
.
 
第

6
5
6
/
2
0
0
2
号

法
 

3
.
 
第

5
35

/2
00
4
号
法
第

四
章
 

 

报
告
第

6
页
 

1
2
 

与
运

载
工

具
有

关
的

上
述

活
动

 
 

 
 

 
 

1
3
 

非
国

家
行

为
者

参
与

上
述

活
动

 
 

 
X
 

第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一
章

1
.
 
报

告
第

6
页
 

2
.
 
第

4
72

/2
00
2
号
法
已

废
止
，
由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取
代
 

1
4
 

其
他

 
×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
，
第

四
章

：
生

物
武

器
的
研
发
 

X
 

关
于

预
防

和
打

击
恐

怖
主

义
的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，

第
四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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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
 
 

执
行

部
分

第
2
段

：
化

学
武

器
 

 
国
家
：
 

罗
马
尼
亚
 

 
报

告
日

期
：

2
0
0
5
年

1
0
月

2
7
日

 

国
家

法
律

框
架
 

执
行

：
民

事
/
刑

事
处

罚
及

其
他

处
罚
 

贵
国

是
否

有
禁

止
个

人
或

实
体

参
与

以
下

活
动

的
立

法
？

是
否

规
定

了
对

违
法

者
的

处
罚

？
 

是
如

果
“

是
”
，

请
指

明
国

家
执

行
法

律
的

源
文

件
 

是
 

如
果

“
是

”
,
请

指
明

源
文

件
 

备
注

 

1
 

制
造

/
生

产
 

X
X
 

2
 

获
取

 
X

1
.
 
第

1
2
5
/
1
9
9
4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6
/
1
9
9
7
号
法
，
2
0
0
4
年
修
订

重
发
 

3
.
 
第

4
4
8
/
2
0
0
3
号

法
 

4
.
 
第

5
2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
X
 

3
 

拥
有

 

X

1
.
 
第

1
2
5
/
1
9
9
4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6
/
1
9
9
7
号
法
，
2
0
0
4
年
修
订

重
发
 

3
.
 
第

4
4
8
/
2
0
0
3
号

法
 

4
.
 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
X
 

1
.
 
第

1
2
5
/
1
9
9
4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6
/
1
9
9
7
号

法
，

2
0
0
4

年
修
订
重
发
 

3
.
 
第

4
4
8
/
2
0
0
3
号

法
 

4
.
 
第

5
2
5
/
2
0
0
4
号
法
第
四
章

1
.
 
第

1
2
5
/
1
9
9
4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6
/
1
9
9
7
号

法
，

2
0
0
4

年
修
订
重
发
 

3
.
 
第

4
4
8
/
2
0
0
3
号

法
 

4
.
 
第

5
2
5
/
2
0
0
4
号
法
第
四
章

报
告
第

5
页
 

4
 

囤
积

/
储

存
 

X
1
.
 
第

1
2
5
/
1
9
9
4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6
/
1
9
9
7
号
法
，
2
0
0
4
年
修
订

重
发
 

3
.
 
第

4
4
8
/
2
0
0
3
号

法
 

X
 

1
.
 
第

1
2
5
/
1
9
9
4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6
/
1
9
9
7
号

法
，

2
0
0
4

年
修
订
重
发
 

3
.
 
第

4
4
8
/
2
0
0
3
号

法
 

 

5
 

研
制

 
X

1
.
 
第

1
2
5
/
1
9
9
4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6
/
1
9
9
7
号
法
，
2
0
0
4
年
修
订

重
发
 

3
.
 
第

4
4
8
/
2
0
0
3
号

法
 

4
.
 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
X
 

1
.
 
第

1
2
5
/
1
9
9
4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6
/
1
9
9
7
号

法
，

2
0
0
4

年
修
订
重
发
 

3
.
 
第

4
4
8
/
2
0
0
3
号

法
 

4
.
 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第
四
章

报
告
第

5
页
 

6
 

运
输

 
X

第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X
 

第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 



  

S/AC.44/2004/(02)/21/Add.1

7

7
 

转
让

 

 
X

X
 

8
 

使
用

 

X

1
.
 
第

1
2
5
/
1
9
9
4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6
/
1
9
9
7
号
法
，
2
0
0
4
年
修
订

重
发
 

3
.
 
第

4
4
8
/
2
0
0
3
号

法
 

4
.
 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
X
 

1
.
 
第

1
2
5
/
1
9
9
4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6
/
1
9
9
7
号

法
，

2
0
0
4

年
修
订
重
发
 

3
.
 
第

4
4
8
/
2
0
0
3
号

法
 

4
.
 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第
四
章

报
告
第

5
页
 

9
 

作
为

共
犯

参
与

上
述

活
动

 
X

第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X
 

第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 

1
0
 

协
助

上
述

活
动

 
X

1
.
 
第

1
2
5
/
1
9
9
4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6
/
1
9
9
7
号
法
，
2
0
0
4
年
修
订

重
发
 

3
.
 
第

4
4
8
/
2
0
0
3
号

法
 

4
.
 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
X
 

1
.
 
第

1
2
5
/
1
9
9
4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6
/
1
9
9
7
号

法
，

2
0
0
4

年
修
订
重

发
 

3
.
 
第

4
4
8
/
2
0
0
3
号

法
 

4
.
 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第
四
章

报
告
第

5
页
 

1
1
 

资
助

上
述

活
动

 
X

1
.
 
第

4
6
6
/
2
0
0
2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
X
 

1
.
 
第

4
6
6
/
2
0
0
2
号

法
 

2
.
 
第

6
5
6
/
2
0
0
2
号

法
 

3
.
 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第
四
章

报
告
第

6
页
 

1
2
 

与
运

载
工

具
有

关
的

上
述

活
动

 
 

 
 

 
 

1
3
 

非
国

家
行

为
者

参
与

上
述

活
动

 
 

 
X
 

第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一
章

 
1
.
 
报

告
第

6
页
 

2
.
 
第

4
72
/2
00
2

号

法
已

废
止

，
由
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取

代
 

1
4
 

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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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
行

部
分

第
2
段

：
核

武
器

 

 
国
家
：
 

罗
马
尼
亚
 

 
报

告
日

期
：

2
0
0
5
年

1
0
月

2
7
日

 

国
家

法
律

框
架
 

执
行

：
民

事
/
刑

事
处

罚
及

其
他

处
罚
 

贵
国

是
否

有
禁

止
个

人
或

实
体

参
与

以
下

活
动

的
立

法
？

是
否

规
定

了
对

违
法

者
的

处
罚

？
 

是
如

果
“

是
”
，

请
指

明
国

家
执

行
法

律
的

源
文

件
 

是
 

如
果

“
是

”
,
请

指
明

源
文

件
 

备
注

 

1
 

制
造

/
生

产
 

X
经

第
1
93
/2
0
0
2

号
法

修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 
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2
号
法
修
订
的

第
1
11

/1
99
6
号
法
，
第

4
6
条

报
告

第
5
 
页

 

2
 

获
取

 
X

经
第

1
93
/2
0
0
2

号
法

修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 
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2
号
法
修
订
的

第
1
11

/1
99
6
号
法
，
第

4
4
条

报
告
第

5
页
 

3
 

拥
有

 
X

经
第

1
93
/2
0
0
2

号
法

修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 
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2
号
法
修
订
的

第
1
11

/1
99
6
号
法
，
第

4
6
条

报
告
第

5
页
 

4
 

囤
积

/
储

存
 

X
经

第
1
93
/2
0
0
2

号
法

修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 
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2
号
法
修
订
的

第
1
11

/1
99
6
号
法
，
第

4
4
条

h
tt
p:
//
ww
w.
c
nc
an
.

r
o
/
b
d
/
l
e
g
i
/
l
e
g
e
a
%

2
0
1
1
1
.
p
d
f
 

5
 

研
制

 
X

经
第

1
93
/2
0
0
2

号
法

修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 
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2
号
法
修
订
的

第
1
11

/1
99
6
号
法
，
第

4
6
条

报
告
第

5
页
 

6
 

运
输

 
X

经
第

1
93
/2
0
0
2

号
法

修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 
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2
号
法
修
订
的

第
1
11

/1
99
6
号
法
，
第

4
4
条

关
于
资
产
、
货
物
和
目
的
安
全

及
人

员
保

护
的

第
3
33
/2
00
3

号
法
 

 

7
 

转
让

 
X

经
第

1
93
/2
0
0
2

号
法

修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 
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2
号
法
修
订
的

第
1
11

/1
99
6
号
法
，
第

4
4
条

报
告
第

5
页
 

8
 

使
用

 
X

经
第

1
93
/2
0
0
2

号
法

修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 
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2
号
法
修
订
的

第
1
11

/1
99
6
号
法
，
第

4
6
条

报
告
第

5
页
 

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legea%
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legea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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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 

作
为

共
犯

参
与

上
述

活
动

 
X

经
第

1
93
/2
0
0
2

号
法

修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 

 
经
第

1
9
3
/
2
0
0
2
号
法
修
订
的

第
1
11

/1
99
6
号
法
，
第

4
6
条

 

1
0
 

协
助

上
述

活
动

 
X

第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X
 

第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 

1
1
 

资
助

上
述

活
动

 
X

1
.
 
第

4
6
6
/
2
0
0
2
号

法
 

2
.
 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四
章

 

X
 

1
.
 
第

4
6
6
/
2
0
0
2
号

法
 

2
.
 
第

6
5
6
/
2
0
0
2
号

法
 

3
.
 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法
第
四
章

报
告
第

6
页
 

1
2
 

与
运

载
工

具
有

关
的

上
述

活
动

 
 

 
 

 
 

1
3
 

非
国

家
行

为
者

参
与

上
述

活
动

 
 

 
X
 

第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第

一
章

 
1
.
 
报

告
第

6
页
 

2
.
 
第

4
72
/2
00
2

号

法
已

废
止

，
由

第

5
3
5
/
2
0
0
4
号

法
取

代
 

1
4
 

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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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

 
 

执
行

部
分

第
3
(
a
)
和

(
b
)
段

：
对

生
物

武
器

包
括

相
关

材
料

的
衡

算
、

保
安

和
实

物
保

护
 

 
国
家
：
 

罗
马
尼
亚
 

 
报

告
日

期
：

2
0
0
5
年

1
0
月

2
7
日

 

国
家

法
律

框
架
 

执
行

：
民

事
/
刑

事
处

罚
及

其
他

处
罚
 

是
否

有
以

下
对

生
物

武
器

及
相

关
材

料
进

行
衡

算
、

保

安
或

以
其

他
方

式
保

护
的

任
何

措
施

、
程

序
或

立
法

？

是
否

规
定

了
对

违
法

者
的

处
罚

?
 

是
如

果
“

是
”

,
请

指
明

源
文

件
 

是
 

如
果

“
是

”
,
请

指
明

源
文

件
 

备
注

 

1
 

衡
算

生
产

的
措

施
 

 
 

 
 

 

2
 

衡
算

使
用

的
措

施
 

 
 

 
 

 

3
 

衡
算

储
存

的
措

施
 

 
 

 
 

 

4
 

衡
算

运
输

的
措

施
 

 
 

 
 

 

5
 

其
他

衡
算

措
施

 
 
 

 
 

 

6
 

安
全

生
产

措
施

 
 
 

 
 

 

7
 

安
全

使
用

措
施

 
 
 

 
 

 

8
 

安
全

储
存

措
施

 
 
 

 
 

 

9
 

安
全

运
输

措
施

 
 
 

 
 

 

1
0
 

其
他

安
全

措
施

 
 
 

 
 

 

1
1
 

实
物

保
护

设
施

/
材

料
/
运

输
条

例
 

 
 

 
 

 

1
2
 

处
理

生
物

材
料

设
施

/
人

员
许

可
证

的
发

放
/
注

册
 

 
 

 
 

 

1
3
 

人
员

可
信

度
检

查
 

 
 

 
 

 

1
4
 

运
载

工
具

衡
算

/
保

安
/
实

物
保

护
措
施
 

 
 

 
 

 

1
5
 

遗
传

工
程

工
作

条
例

 
X

关
于
遗
传
工
程
的
第

4
9
/
2
0
0
0
号
政

府
令
 

 
 

h
tt
p:
//
ww
w.
b
io
re
s

u
r
s
e
.
r
o
/
p
a
g
i
n
i
o
 

mg
/a
pl
ic
at
ie
2.
ht
ml

http://www.bioresurse.ro/paginio
http://www.bioresurse.ro/pagini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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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6
 

与
生

物
材

料
安

全
保

障
相

关
的

其
他

立
法

/
条

例
 

 
 

 
 

 

1
7
 

其
他

 
?

审
议

和
建

议
修

订
生

物
领

域
国

家
立

法
的
司
局
级
工
作
组
 

 
 

报
告
第

5
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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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

 
 

执
行

部
分

第
3
(
a
)
和

(
b
)
段

：
对

化
学

武
器

包
括

相
关

材
料

的
衡

算
、

保
安

和
实

物
保

护
 

 
国
家
：
 

罗
马
尼
亚
 

 
报

告
日

期
：

2
0
0
5
年

1
0
月

2
7
日

 

国
家

法
律

框
架
 

执
行

：
民

事
/
刑

事
处

罚
及

其
他

处
罚
 

是
否

有
以

下
对

化
学

武
器

及
相

关
材

料
进

行
衡

算
、

保

安
或

以
其

他
方

式
保

护
的

任
何

措
施

、
程

序
或

立
法

？

是
否

规
定

了
对

违
法

者
的

处
罚

?
 

是
如

果
“

是
”

,
请

指
明

源
文

件
 

是
 

如
果

“
是

”
,
请

指
明

源
文

件
 

备
注

 

1
 

衡
算

生
产

的
措

施
 

X
2
0
0
4
年

修
订
重

发
的

第
5
6
/
1
9
9
7
号

法
 

X
 

2
00
4

年
修

订
重

发
的

第
5
6/
 

1
9
9
7
号

法
第

八
章

 

ht
tp
:/
/w
ww
.o
pc
w.
or
g

/d
oc
s/
la
_n
at
im
pl
eg
/

ro
ma
ni
a%
20
_l
eg
.p
df
 

2
 

衡
算

使
用

的
措

施
 

X
2
0
0
4
年

修
订
重

发
的

第
5
6
/
1
9
9
7
号

法
 

X
 

2
00
4

年
修

订
重

发
的

第
5
6/
 

1
9
9
7
号

法
第

八
章

 

ht
tp
:/
/w
ww
.o
pc
w.
or
g

/d
oc
s/
la
_n
at
im
pl
eg
/

ro
ma
ni
a%
20
_l
eg
.p
df
 

3
 

衡
算

储
存

的
措

施
 

 
 

 
 

 

4
 

衡
算

运
输

的
措

施
 

 
 

 
 

 

5
 

其
他

衡
算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6
 

安
全

生
产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7
 

安
全

使
用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8
 

安
全

储
存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9
 

安
全

运
输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1
0
 

其
他

安
全

措
施

 
 

 
 

 
 

1
1
 

实
物

保
护

设
施

/
材

料
/
运

输
条

例
 

 
 

 
 

 

1
2
 

发
放

关
于

化
学

装
置

/
实

体
/
材

料
使
用
的
许
可
证
 

X
2
0
0
4
年

修
订
重

发
的

第
5
6
/
1
9
9
7
号

法
 

X
 

2
00
4

年
修

订
重

发
的

第
5
6/
 

1
9
9
7
号

法
第

八
章

 

ht
tp
:/
/w
ww
.o
pc
w.
or
g

/d
oc
s/
la
_n
at
im
pl
eg
/

ro
ma
ni
a%
20
_l
eg
.p
df
 

1
3
 

人
员

可
信

度
检

查
 

 
 

 
 

 

http://www.opcw.org/docs/la_nat
http://www.opcw.org/docs/la_nat
http://www.opcw.org/docs/la_nat
http://www.opcw.org/docs/la_nat
http://www.opcw.org/docs/la_nat
http://www.opcw.org/docs/la_na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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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4
 

运
载

工
具

衡
算

/
保

安
/
实

物
保

护
措
施
 

 
 

 
 

 

1
5
 

《
化

学
武

器
公

约
》

国
家

主
管

当
局
 

X
国
家
出
口
管
制
局
 

 
2
00
4

年
修

订
重

发
的

第
5
6/
 

1
9
9
7
号

法
第

八
章

 

报
告
第

7
页
 

1
6
 

向
禁

止
化

学
武

器
组

织
报

告
表

一
、
二
和
三
中
的
化
学
品
 

X
2
0
0
4
年

修
订
重

发
的

第
5
6
/
1
9
9
7
号

法
 

 
 

ht
tp
:/
/w
ww
.o
pc
w.
or
g

/d
oc
s/
la
_n
at
im
pl
eg
/

ro
ma
ni
a%
20
_l
eg
.p
df
 

1
7
 

其
他

化
学

武
器

的
衡

算
、

保
安

和
实
物
保
护
 

 
 

 
 

 

1
8
 

与
化

学
材

料
管

制
有

关
的

其
他

方
法

/
案

例
 

 
 

 
 

 

1
9
 

其
他

 
 

 
 

 
 

 

http://www.opcw.org/docs/la_nat
http://www.opcw.org/docs/la_na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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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

 
 

执
行

部
分

第
3
(
a
)
和

(
b
)
段

：
对

核
武

器
包

括
相

关
材

料
的

衡
算

、
保

安
和

实
物

保
护

 

 
国
家
：
 

罗
马
尼
亚
 

 
报

告
日

期
：

2
0
0
5
年

1
0
月

2
7
日

 

国
家

法
律

框
架
 

执
行

：
民

事
/
刑

事
处

罚
及

其
他

处
罚
 

是
否

有
以

下
对

核
武

器
及

相
关

材
料

进
行

衡
算

、
保

安

或
以

其
他

方
式

保
护

的
任

何
措

施
、

程
序

或
立

法
？

是

否
规

定
了

对
违

法
者

的
处

罚
?
 

是
如

果
“

是
”

,
请

指
明

源
文

件
 

是
 

如
果

“
是

”
,
请

指
明

源
文

件
 

备
注

 

1
 

衡
算

生
产

的
措

施
 

X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3
号

法
修

订
的

第
1
1
1/
19
96

号
法

(
第

4
4、
45
、

4
7
条

)
 

《
核

保
障

条
例

》
(
第

1
0
9
条
)

2
 

衡
算

使
用

的
措

施
 

X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3
号

法
修

订
的

第
1
1
1/
19
96

号
法

(
第

4
4、
45
、

4
7
条

)
 

《
核

保
障

条
例

》
(
第

1
0
9
条
)

3
 

衡
算

储
存

的
措

施
 

X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3
号

法
修

订
的

第
1
1
1
/

1
9
9
6
号

法
 

《
核
许
可
程
序
规
则
保
障
条
例
》
 
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3
号

法
修

订
的

第
1
1
1/
19
96

号
法

(
第

4
4、
45
、

4
7
条

)
 

《
核

保
障

条
例

》
(
第

1
0
9
条
)

h
tt
p:
//
ww
w.
c
nc
an
.

r
o/
bd
/l
eg
i/
l
eg
ea
%

2
0
1
1
1
.
p
d
f
 

4
 

衡
算

运
输

的
措

施
 

X
经

第
1
93
/2
0
0
3

号
法

修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 

 
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3
号

法
修

订
的

第
1
1
1/
19
9
6
号

法
(
第

4
4
条
)

 

5
 

其
他

衡
算

措
施

 
X

经
第

1
93
/2
0
0
3

号
法

修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 

《
核
许
可
程
序
规
则
保
障
条
例
》
 

X
 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3
号

法
修

订
的

第
1
1
1/
19
96

号
法

(
第

4
4、
45
、

4
7
条

)
 

《
核

保
障

条
例

》
(
第

1
0
9
条
)

 

6
 

安
全

生
产

措
施

 
X

X
 

7
 

安
全

使
用

措
施

 
X

X
 

8
 

安
全

储
存

措
施

 
X

经
第

1
93
/2
0
0
3

号
法

修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 

X
 

许
可
申
请
人
的
责
任
 

h
tt
p:
//
ww
w.
c
nc
an
.

r
o/
bd
/l
eg
i/
l
eg
ea
%

2
0
1
1
1
.
p
d
f
 

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
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
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
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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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 

安
全

运
输

措
施

 
X

《
放
射
性
材
料
运
输
条
例
》
 

X
 

1
.
 
运

输
只

能
由

特
别

许
可

的

运
输
商
进
行
 

2
.
 
经

第
1
9
3
/
2
0
0
3
号

法
修
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
法
第

三
章

 

3
.
 
关

于
资

产
、

货
物

和
作

用

安
全

及
人

员
保

护
的

第
3
33
/ 

2
0
0
3
号

法
 

报
告
第

5
页
 

h
tt
p:
//
ww
w.
c
nc
an
.

r
o/
bd
/l
eg
i/
l
eg
ea
%

2
0
1
1
1
.
p
d
f
 

1
0
 

其
他

安
全

措
施

 
X

《
核
实
物
保
护
条
例
》
 

《
实

物
保

护
人

员
设

计
基

础
威

胁
资

格
要
求
条
例
》
 

《
使

用
设

计
基

础
威

胁
文

件
的

文
件

指
南
》
 

X
 

《
核
实
物

保
护
条
例
》
(
第

1
86

条
)
 

h
tt
p:
//
ww
w.
c
nc
an
.

r
o/
bd
/l
eg
i/
l
eg
ea
%

2
0
1
1
1
.
p
d
f
 

1
1
 

设
施

/
材

料
/
运

输
实

物
保

护
条

例
 

X
X
 

《
核

实
物

保
护

国
家

标
准

》

(
第

1
8
6
条

)
 

《
实

物
保

护
人

员
设

计
基

础

威
胁
资
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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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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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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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

计
基

础
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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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
件

的
文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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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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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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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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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1
1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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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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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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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
核
装

置
/
实

体
/
材
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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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
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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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
 

X
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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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1
9
3
/
2
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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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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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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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
第
1
1
1
/
1
9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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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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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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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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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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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
2
0
1
1
1
.
p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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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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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检

查
 

X

经
第

1
9
3
/
2
0
0
3
号

法
修

订
的

第
1
1
1
/

1
9
9
6
号

法
 

 
 

 

1
4
 

运
载

工
具

衡
算

/
保

安
/
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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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
护
措
施
 

 
 

 
 

 

1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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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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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
当
局

 
X

国
家

核
活

动
管

制
委

员
会

(
核

管
委

)
 

X
 

1
.
 
由

核
管

委
特

别
授

权
的

代

表
驻

在
许

可
证

持
有

人
管

辖

区
 

2
.
 
经

第
1
9
3
/
2
0
0
3
号

法
修

订

的
第

1
1
1
/
1
9
9
6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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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三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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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第

5
页
 

h
tt
p:
//
w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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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
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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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
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
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
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
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
http://www.cncan.ro/bd/leg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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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6
 

原
子

能
机

构
保

障
协

定
 

X
1
.
 
1
97
2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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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2
7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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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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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
协
定
》
 

2
.
 
2
00
1
年

1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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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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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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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书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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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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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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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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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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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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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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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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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
子
能

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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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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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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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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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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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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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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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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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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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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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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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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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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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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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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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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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
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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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 

 
 

 
 

 

2
0
 

与
核

材
料

有
关

的
其

他
国

家
立

法
/
条

例
，
包
括
《

核
材

料
实

物

保
护
公
约
》
 

 
 

 
 

 

2
1
 

其
他

 
 

 
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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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I
G
A
研
究
用
反
应
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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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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铀
改
为
低
浓
缩
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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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2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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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
行

部
分

第
3
(
c
)
和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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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段

以
及

执
行

部
分

第
6
和

第
1
0
段

的
有

关
事

项
：

对
生

物
武

器
包

括
相

关
材

料
的

管
制

 

 
国
家
：
 

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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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
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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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期
：

2
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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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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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2
7
日

 

国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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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
框
架
 

执
行

：
民

事
/
刑

事
处

罚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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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
处
罚
 

贵
国

有
下

列
哪

些
法

律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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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、
措

施
或

机
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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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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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
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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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入

境
、

进
出

口
和
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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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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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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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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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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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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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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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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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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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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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是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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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

指
明

源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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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制

 
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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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 
第

1
4
1
/
1
9
9
7
号

海
关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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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

于
海

关
法

实
施

条
例

的
第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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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1

号
政

府
决

定
关

于
监

测

战
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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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
出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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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6
/
2
0
0
3
号

法
 

X
 

第
1
4
1
/
1
9
9
7
号
海
关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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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
 

第
1
4
1
/
1
9
9
7
号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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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关
于

禁
止

和
限

制
进

出
口

的
第

六

章
第
三
节
 

关
于

罗
马

尼
亚

边
防

警
察

组

建
及
职
能
的
第

1
0
4
/
2
0
0
1
号
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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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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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该
决
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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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8
1
/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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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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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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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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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v
a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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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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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a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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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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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制

措
施

的
技

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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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
 

 
 

X
 

国
家

海
关

拥
有

下
列

管
制

工

具
：

两
部

辐
射

侦
测

门
(
锡

雷

特
海

关
和

阿
尔

比
塔

海
关

)
、

4
7
部

便
携

式
辐

射
侦

测
仪

、
4
7

部
放
射
性

测
量
仪
 

 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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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

、
买

卖
、

商
谈

或
以

其
他

方
式

协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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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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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
术
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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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
管
制
 

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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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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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8
7
/
2
0
0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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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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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5
9
5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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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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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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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的

第

1
5
8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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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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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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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刑

法
》

第
3
1
2
条

 

第
3
8
7
/
2
0
0
3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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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五
章

 

第
3
0
1
/
2
0
0
4
号

法
(
刑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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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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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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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和
批

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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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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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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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令
 

报
告
第

9
、
1
0
和

1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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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

关
 

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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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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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第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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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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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海
关
管
理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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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出
口
管
制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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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海
关

管
理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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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
济
调
查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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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
防

警
察
 

第
3
8
7
/
2
0
0
3
号

法
第

五
章

 

第
3
0
1
/
2
0
0
4
号

法
(
刑

法
)
 

2
00
4

年
修

订
重

发
的

第

5
6
/
1
9
9
7
号

法
 

经
第

5
9
5
/
2
0
0
4
号

法
修

改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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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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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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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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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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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
有

出
口

管
制

立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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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.
 
第

5
9
4
/
1
9
9
2
号

政
府

决
定

 

2
.
 
第

3
1
/
1
9
9
4
号

政
府

令
 

3
.
 
第

9
3
/
1
9
9
4
号

法
 

4
.
 
第

1
5
8
/
1
9
9
9
号

政
府

令
 

5
.
 
第

3
8
7
/
2
0
0
3
号

法
 

6
.
 
经

第
5
9
5
/
2
0
0
4
号

法
核

准
的

第

1
5
8
/
1
9
9
9
号

政
令

 

X
 

《
刑

法
》

第
3
0
2
条

 

第
3
8
7
/
2
0
0
3
号

法
 

经
第

5
9
5
/
2
0
0
4
号

法
核

准
的

第
1
5
8
/
1
9
9
9
号

政
府

令
 

第
3
0
1
/
2
0
0
4
号

法
(
刑

法
)
 

2
00
4

年
修

订
重

发
的

第

5
6
/
1
9
9
7
号

法
 

关
于

国
家

出
口

管
制

局
职

能

的
第

9
2
0
/
2
0
0
5
号

政
府

决
议

 

关
于

两
用

技
术

进
出

口
安

排

的
第

3
8
7
/
2
0
0
3
号

法
 

关
于

军
用

品
进

出
口

安
排

的

第
5
9
5
/
2
0
0
4
号

法
 

报
告

第
7
和

1
7
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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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
证

规
定

 
X

 
X
 

行
政
和
刑
事
处
罚
 

第
3
8
7
/
2
0
0
3
号

法
 

经
第

5
9
5
/
2
0
0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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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核

准
的

第
1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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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1
9
9
9
号
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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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
告
第

7
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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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

于
国

家
出

口
管

制
局

职
能

的
第

9
2
0
/
2
0
0
5
号

政
府

决
议

 

关
于

两
用

技
术

进
出

口
安

排

的
第

3
8
7
/
2
0
0
3
号

法
 

关
于

军
用

品
进

出
口

安
排

的

第
5
9
5
/
2
0
0
4
号

法
 

 

7
 

个
别

发
证

 
X

第
3
8
7
/
2
0
0
3
号

法
 

经
第

5
95
/2
0
0
4

号
法

核
准

的
第

1
5
8
/
1
9
9
9
号

政
府

令
 

 
第

3
8
7
/
2
0
0
3
号

法
 

经
第

5
9
5
/
2
0
0
4
号

法
核

准
的

第
1
5
8
/
1
9
9
9
号

政
府

令
 

报
告

第
1
0
和

1
4
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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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
发
证

 
X

 
 

 
报

告
第

1
4
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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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
证

的
例

外
规

定
 

 
 

 
 

 

1
0
 

预
期

出
口

发
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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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

证
 

 
 

 
 

 

1
1
 

国
家

发
证

机
关

 
X

国
家

出
口

管
制

局
(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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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/
1
9
9
2
号

政
府
决
定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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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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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9
2
0
/
2
0
0
5
号

政
府

决
定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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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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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3
8
7
/
2
0
0
3
号

法
 

经
第

5
9
5
/
2
0
0
4
号

法
修

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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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准

的

第
1
5
8
/
1
9
9
9
号

政
府

令
 

 
 

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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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7
和

8
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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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

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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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
审

查
 

X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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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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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第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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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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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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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
第

5
9
5
/
2
0
0
4
号
法
修
改
和
核

准
的

第
1
5
8
/
1
9
9
9
号

政
府
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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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.
 
司

局
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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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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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
 

3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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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
反

恐
理
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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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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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0
0
0
号

政
府

决
定

 

第
8
4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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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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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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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8
3
/
2
0
0
5
号

政
府

决
定

 

 
 

报
告

第
1
2
和

1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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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4
 

清
单

的
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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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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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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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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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
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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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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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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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
 

 
 

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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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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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8
7
/
2
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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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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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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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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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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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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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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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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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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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和

核
准

的
第

1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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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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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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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
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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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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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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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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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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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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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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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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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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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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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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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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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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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1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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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3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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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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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9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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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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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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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
改
和

核
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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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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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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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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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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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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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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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决
议
 

关
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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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8
4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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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0
0
1
号

政
府

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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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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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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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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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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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2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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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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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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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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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4
号

法
修
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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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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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2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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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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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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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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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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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3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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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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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 

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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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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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2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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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
改
和

核
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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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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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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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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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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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

第
3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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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2
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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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 

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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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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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2
0
0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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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
改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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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
的

第
1
5
8
/
1
9
9
9
号
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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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
 

第
3
8
7
/
2
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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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
法
 

经
第

5
9
5
/
2
0
0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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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
改
和

核
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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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1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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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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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9
9
号
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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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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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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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
 
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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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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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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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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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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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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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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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 

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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